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职工请假单（部门存根）

	姓 名
	
	部门
	
	请假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

	请假类型

及事由
	请假类型：事假（）  产假（）  陪产假（）  婚假（）  病假（）  其他：

事由：



	销假

记录
	销假日期：               销假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注明：假满后需按规定销假，并由部门在每月的考勤汇总表中注明）

	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教职工请假单(人事处存档)

	姓  名
	
	部 门
	
	请假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岗位类别
	教学人员（）  行政人员（）   辅导员（）   工勤人员（） 

	请假类型

及事由
	请假类型：事假（）  产假（）  陪产假（）  婚假（）  病假（）  公差（）其他：

事由：



	处室、二级学院（教学部）

意见
	签名：            日期：

	教务处意见
	签名：         日期：
	学工处意见
	签名：         日期：

	学校分管（联系）

领导意见
	签名：         日期：
	分管人事校

领导意见
	签名：         日期：

	销假

记录
	销假日期：               销假人签名：                 经办人签名：

（注明：假满后需按规定销假，并由部门在 每月的考勤汇总表中注明）


备注说明：

1.教职工因事请假的，由处室或二级学院（教学部）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后报备人事处；中层干部请假的，经处室或二级学院（教学部）主要领导审核签字，由学校分管（联系）领导签署意见后，报分管人事副校长审批并报备人事处；校级领导请假由校长或书记审批。

2. 请假人需如实详细填写请假事由及请假时间，审批人需核实请假人的情况后填写请假事由是否属实合理、是否同意或者不同意请假等具体意见或说明。请假单签署后需分别报所属部门和人事处备案。请假人未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私自离校或未进行销假的，学校将按相关制度进行处理。

3. 任课教师需到教务处办理调停课手续，班主任需到学工处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并在请假单填写相应意见。

